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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4               证券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37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505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现将

工作函内容回复披露如下： 

1.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16.79 亿元，报告期

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8.63 亿元，2021 年仅计提 37.86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公

司称本次大额计提的原因是报告期对部分原酒变更为贴牌代工进行销售，其中

对自制半成品计提跌价准备 8.13 亿元，对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0.5 亿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 

（1）贴牌代工销售原酒的品类、渠道、价格、销售额及毛利率等主要经营

数据，并结合存货周转率、业务模式、市场需求、客户变化、同行业可比公司

等说明公司折价开展贴牌代工业务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贴牌代工的原酒品类为葡萄酒及烈酒，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

2021 年公司主要与建发（上海）公司以包销业务模式合作的奥兰贴牌业务，实

现销售 2,500万，该种销售模式对消化原酒库存、加速资金回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次业务公司无需投入市场费，产生了一定利润，期末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2 年公司在葡萄酒产业链较为成熟的烟台地区进行考察，了解到在蓬莱、龙

口、栖霞等地集中有规模不一的 100余家葡萄酒企业，在近年来面对葡萄酒行业

整体下滑和市场变化的背景下，纷纷开展以低价、出货快为特点的代工业务，代

工业务规模已占有国内市场很大的份额。公司借鉴前期与奥兰开展的贴牌业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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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根据市场变化，调整销售策略，抢抓“进口替代”机遇，确定将部分符合市

场需求的原酒用于贴牌代工销售，在以自主品牌销售为主的同时，大力开展原酒

贴牌代工业务，以达到快速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目标，期末经测算需计提相应的

存货跌价准备。2023 年 1-3 月，公司开展贴牌代工实现销售收入 1,641.41 万，

平均毛利率约 37%，低于公司常规产品平均毛利率约 50%的水平，扣除税费、运

费、营销费用后，净利润约为-0.39万。当期销售实现全额回款，初步达到了公

司扩大销售规模、快速回笼资金的战略目标。 

2021 年-2023 年一季度公司贴牌定制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其中：贴牌定制收入 占比 

2021年度   21,723.04      2,286.73  10.53% 

2022年度   14,639.37        171.23  1.17% 

2023年 1-3月    8,385.41      1,641.41  19.57% 

公司 2021 年末存货余额 16.23 亿元，其中原酒库存占比 96%，存货周转率

6.23%，公司酿酒葡萄种植合同期限较长，平均年收购量变动不大，导致原酒库

存余额逐年增加，同时公司为保证酒质需投入必要的维护成本，原酒的高库存高

成本成为公司生存及发展的瓶颈。自 2012 年以来，国内葡萄酒行业受到进口酒

的不断冲击、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进入持续深度调整。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及中国酒业协会统计，国内葡萄酒产量由 2012 年的 138.2 万千升下

降至 2022 年的 21.4 万千升，规模以上葡萄酒企销售额由 2015年的 462.64亿元

萎缩至 2022 年的 91.92 亿元，国内葡萄酒产量连续十年下降，销量连续七年下

滑萎缩。公司近几年成品酒及原酒销量也呈下降趋势。 

年度 

 成品酒  原酒 

销量

（吨） 
增幅  

销售收

入（万

元） 

增幅  
销量

（吨） 
增幅  

销售收

入（万

元） 

增幅  

2018年 6,146 - 18,991 - 8,787 - 4,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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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984 -23% 19,167 1% 8,093 -9% 4,667 -1% 

2020年 1,613 -209% 7,124 -169% 2,332 -247% 1,251 -273% 

2021年 4,673 65% 18,834 62% 1,576 -48% 1,270 2% 

2022年 2,550 -83% 13,144 -43% 453 -248% 392 -224% 

公司针对现有罐存酒全面梳理，结合市场趋势、具体各罐存酒风味情况，将

部分符合市场需求的原酒用于 OEM销售业务，制定了 OEM原酒的管理办法，划分

各厂罐存原酒的 OEM 罐号，确定贴牌定制销售 OEM类酒的标准和范围。 

（2）结合自制半成品、原材料的具体构成、库龄、产成品价格走势等，说

明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和确定依据、本次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以前期间计提的充分性，是否存在集中计提跌价准备以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22 年末，公司合并层面自制半成品（指疆内生产厂原酒）账面余额 15.16

亿元、原材料（指疆外灌装厂原酒）账面余额 1.02 亿元，原酒库存账面余额共

计 16.18 亿元。其中，一年以内库龄原酒占比 6%、1-2年库龄原酒占比 7%、2-3

年库龄原酒占比 9%、3年以上的库龄原酒占比 77%。 

公司根据 OEM 业务市场预计售价及原酒库存情况，确定将葡萄酒和烈酒的

OEM新品作为贴牌定制业务的推广产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期末公司原酒

指标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其中贴牌定制用原酒，按照 OEM产品预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运费、税费及销售费用，测算其可变现净值，出现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况，需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2022 年贴牌定制用原酒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亿元 

存货 账面 可变现净值计算 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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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计售价的确定。根据公司贴牌定制业务市场价格谈判情况，预计葡萄

酒、烈酒 OEM新品的市场售价。 

2、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确定。按照制造费用分摊标准，测算加工

需要投入的人工、物耗、折旧、水电气等费用，以及瓶塞盖帽箱等包材成本。 

3、相关税费的确定。考虑消费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各项税金。 

4、估计运费的确定。综合考虑新疆内外及长短途距离的运费分摊，确定运

输成本。 

5、估计销售费用的确定。综合考虑公司历史销售费用和 OEM产品市场需要，

测算销售奖励、市场推广费等各项销售费用。 

6、可抵扣农产品进项税的确定。考虑 OEM 原酒账面成本减值后销售可抵扣

的农产品进项税。 

以前年度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基于新疆产区优势，以自有品

牌中高端产品销售为主，每年均对存货进行盘点，各项存货状态均正常。库存的

原酒、成品酒和其它存货均遵循严格的管理措施，能够有效保证原酒质量状态，

根据内外部的检测报告，所有产品均检测合格，可正常用于生产。进行存货减值

测试时,考虑了可能发生的生产加工成本、税费及有关销售费用等相关支出。公

司主要常规产品销售结构稳定，经过多年市场调整，市场未见显著不利变化。根

据各品种市场销售价格测算的可变现净值，没有发现低于预计成本的情况，因此

以前年度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OEM 原酒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具有

合理性，真实反映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不存在集中计提跌价准备以

调节利润的情况。 

类别 成本 

估计

售价 

至完工

时估计

将要发

生的成

本 

相关

税费 

估计

运费 

估计销

售费用 

可变现

净值 

可抵扣

农产品

进项税 

成本

与可

变现

净值

差额 

OEM葡

萄酒 
5.01 3.73 1.02 0.31 0.32 0.50 1.58 0.04 3.39 

OEM烈

酒 
6.33 3.43 0.70 0.59 0.09 1.01 1.04 0.05 5.24 

合计 11.34 7.16 1.72 0.90 0.41 1.51 2.62 0.09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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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报告期发生管理费用 0.70 亿元，同比增加 16.33%，主要系其他

费用增加 0.19 亿元，公司称主要是本期发生存货报损所致，报告期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46 亿元，同比减少 32.61%，请公司结合其他费用的具体内容及同比变

动情况，补充披露存货报损的情况及具体原因，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的情况

下存货报损费用增加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存货报损审批流程，主要由存货管理的业务部门提出报损情况及评审报

告，经公司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执行。公司每年对存货的可使用及价值情况进行

观察、评估，确定是否存在报损。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中发生存货报损 1,465

万元，其中下属酒业公司存货清查报损 1,132 万元、徐州公司清算存货报损 239

万元、尼雅文化清算存货报损 58万元、新疆销售公司存货报损 35万元。 

（1）酒业公司确认的报损存货，主要为期末资产清查时经物料评审后 2022

年不能使用的包材、酿酒辅料、库存瓶装酒，确认报损金额 1,132万元。其中包

材和酿酒辅料报损主要因产品升级和出于产品质量稳定等原因提出报损，库存瓶

装酒主要因产品不再销售和保质期临期等原因提出报损。（2）徐州公司 2022 年

处于清算状态，资产清查时对不再生产无法使用的包材等进行了综合评估，确认

报损金额 239 万元；（3）尼雅文化 2022 年末处于清算状态，资产清查时对无法

销售的存货进行报损处理，确认报损金额 58 万元；（4）新疆销售公司在 2022

年末存货清查时，对 2022 年更新产品无法使用的包材提出报损处理，确认报损

金额 35 万元。 

公司上述报损事项是按照日常经营及实际业务情况进行的资产清查，与公司

营业收入的增减无关联关系。 

会计师意见： 

对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及报损，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价并测试了中葡股份存货管理和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流程相

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对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年末存货的数量、状况； 

（3）与中葡股份管理方访谈，获取管理方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声明书； 

（4）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测试底稿，评估中葡股份在存货跌价准备测试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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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关参数，包括未来售价、至完工时尚需发生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等，检查中葡股份期后销售售价、实际完工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

对资产负债表日存货跌价准备进行复算，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5）检查存货跌价准备及报损披露的准确性和充分性。  

经上述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存货跌价计提及报损”情况的说明与我

们执行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由

于公司扩大销售规模、去库存快速回笼资金的战略目标而开展 OEM类低价产品销

售，导致公司 2022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以前年度计提金额差异较大，具有

合理性；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司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公司

本年存货报损存货主要是已不适用的包材、原材料，不适合继续销售的成品酒等，

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减无关联关系。 

2.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54 亿元，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82.63%。其中，账龄 4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 0.99

亿元，占比达 64.0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合计 0.56 亿

元，占比 36.33%，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100%。请公司补充披露： 

（1）应收账款前五名对象的名称、账款形成原因，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回复： 

2022 年报告期末，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单位名称 

与本

公司

关系 

账面余

额 
账龄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坏账准

备期末

金额 

账

面

净

额 

 

客户一 

济南得其

立仁贸易

有限公司  

非关

联方 

2,113.1

8 

3年

以上  
13.71 

2,113.1

8 

0.0

0  

客户二 

烟台金创

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非关

联方 

1,020.2

4 

4年

以上  
6.62 

1,020.2

4 

0.0

0  

客户三 
石河子

143团  

非关

联方 
910.00 

4年

以上  
5.9 910.0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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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四 

安徽中葡

西域酒业

销售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782.62 

3年

以上  
5.08 782.62 

0.0

0  

客户五 
农六师六

运湖农场  

非关

联方 
773.96 

4年

以上  
5.02 773.96 

0.0

0  

合计   
5,599.9

9 
  36.33 

5,599.9

9 

0.0

0  

 

客户一的账面余额是公司 2017-2019 年初与该客户成品酒销售形成的应收

款；客户二的账面余额是公司 2005 年原酒销售形成的应收款；客户三的账面余

额是公司 2003年前葡萄苗木销售形成的应收款；客户四的账面余额是公司 2018

年末-2019 年末成品酒销售形成的应收款；客户五的账面余额是公司 2003 年前

葡萄苗木销售形成的应收款。 

上述前五大客户均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2）结合上述应收账款的账龄、逾期情况、欠款方经营能力与财务状况，

说明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无法足额收回的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客户一、客户四为账龄 4年以内的应收客户，因经营处于停滞状态，未按约

定回款，前期公司已采取发对账函、在公证人员的陪同下“公证送达”、邮寄催

款函等方式催收，但催收未果，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于 2021 年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后续公司拟按法律程序催收回款；客户二、三、五的账龄超过 15 年，款项

无法收回。客户二在 2013 年完成工商注销手续，客户三和客户五与公司单方解

约不再合作，后续公司拟进行核销处理。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客

户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符合

谨慎性原则，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会计师意见： 

客户二、三、五为账龄超过 15 年的应收客户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已无法收回。客户一、四近三年无回款且无经济业务发生。我们认为公司以

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各项应收账款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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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符合谨慎性原则。上述客户均与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